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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培训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学工部（处）及其他相关单位：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

育的重要论述，提高教师心理健康教育能力和心理问题应对处置能力，

提升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水平，切实维护师生身心健康，根据教育部办

公厅相关通知精神，现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组织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教师专题培训，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时间及对象 

培训时间：2023 年 1 月 9 日—2 月 10 日 

培训对象：我校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含学校心理健康咨询

中心教师、教育学院及其他单位从事心理健康教育的专兼职教师）、

辅导员。 

二、培训内容 

疫情防控新阶段下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形势与策略，学生心理健

康问题的识别与处置，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多元支持，教师的心理健

康和自我调适等。 

三、培训方式 



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培训是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

（www.smartedu.cn）“寒假教师研修”专题的组成部分，符合条件的

教师选择“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培训”板块，按照要求报名并选择个人

身份，完善个人信息，实名登录后进行学习。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须完

成不少于 15 节课程的学习，辅导员须完成不少于 10 节课程的学习。

每节课程学习结束后，教师须完成答题才可以获得相应的学时。按照

教师实际学习时长记录教师学时，发放学时记录证书，培训学时计入

个人继续教育学时。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培训，是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强教育系统疫情防控、维护师生身心健康的重要

举措。各单位要提高站位，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加强组织领

导、统筹协调，扎实做好组织实施工作。 

（二）加强动员部署。动员和督促相关教师参加学习，确保底数

清楚、应培尽培。要将平台课程与教师工作、生活、学习实际结合起

来，组织各类线上线下研讨交流活动，深化教师学习效果。 

 

附件：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培训专题训前须知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人事处 

                           2023年 1月 12日 



附件： 

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培训专题训前须知（高教版） 

各位学员： 

您好！欢迎参加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培训专题。开始学习前请您认真阅读以下内容： 

主办单位：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承办单位：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学习网址：https://teacher.higher.smartedu.cn/h/subject/health/（可直接复制

链接登录学习） 

学习时间：2023 年 1 月 9 日至 2 月 10 日 

一、注册登录 

未注册的教师按照平台要求填写个人真实信息，完成注册。注册时填写的信息将用于记

录学时和发放电子学习证书，请您认真填写。已完成注册的教师报名进行学习。 

二、自主选学 

开始学习前，请先点击“立即报名”，完善个人身份信息。身份信息作为学时认定的重

要依据。 

本专题共提供 4 个学习单元 20 节课程，教师可按需选学。 

教师必须完整学习所选的课程视频，幵完成结尾的测试题，才可获得该节课程对应的认

定学时。每节课的认定学时均为 1 学时。 

三、学时认定 

（1）心理健康教育专兼职教师须选学完成最少 15 节课程，按实际学时认定，学时认

定范围为 15-20 学时。 

（2）专兼职辅导员须选学完成最少10节课程，按实际学时认定，学时认定范围为10-20

学时。 

（3）研修结束后，平台将为学校管理员审核认定为心理健康教育专兼职教师和辅导员

的教师提供电子学习证书。非心理健康教育专兼职教师、辅导员、班主任只记录学习时

长，不提供学习证书。 

（4）电子学习证书将在寒假教师研修整体结束后开放下载。 

（5）教师获得的学时，凭电子学习证书，记入教师培训学时。 

记录的方法由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结合各地规定执行。 

 

客服电话：4008757650（工作日 8:30-11:40、13:30-17:00） 


